Supernatural 超自然 我們所說的「自然」或英文的natural，在舊約聖經中沒有一個完全等同的詞語；同樣的，舊約也不認識有一種自然秩序是不可破壞，可以完全獨立於神之外存在的。我們這個世界的每一方面都必須不斷依靠神來存在。我們所說的「自然界」（N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834,Name=Nature , Theology of 自然界神學}）*，在舊約則看作是神在歷史上恩典的照管（參神的照管，Provid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67,Name=Providence}*）；是神引導四季轉移、雨水下降，和青草成長（創八22；伯三十八22及下；詩六十五9及下，一四七8及下）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我們不可能有超自然這觀念；意思是說，不可能有一種闖入牢不可破、因果互扣的自然秩序的超自然。「神蹟」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*不是一種有「神的成因」的事件，以別於「自然成因」的事件，它只不過更清楚（有時是非常地）顯明神的能力；它是啟示神救贖的恩典與審判的一種「記號」。
我們一方面承受了希臘的形上學（Metaphysics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}）*，另一方面因著神之「另類性」（otherness），結果無可避免地分割了神與世界，超自然與自然，以及信心和理性。在牛頓（Newton{\LinkToBook:TopicID=848,Name=Newton, Isaac 牛頓}）*物理的思想裡，世界被視為一種密封的因果系統；在這系統內，一切超自然事件皆視為不法的闖入。透過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*把神從密封的自然界排除出去，或透過萬有在神論（Pane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6,Name=Panentheism}）*把二者等同，都是否定超自然界的思想，要化除聖經的神話（參化除神話運動，Demytholog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49,Name=Demythologization}*），以及否認今天仍可能有神蹟。
「超自然」一詞（除了流行語所謂的非比尋常之外），其實含有極強之二元論因素在內；故此它既沒幫助，亦不合乎聖經，卻把聖經對一個超越遍在的神這概念分割了。聖經的神是一個既守約，又按絕對的自由施恩的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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